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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易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大股东变更公告 

 

一、 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变更主体 

√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□控股股东变更 

□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□一致行动人变更 

 

（二） 变更方式 

嘉兴光炫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通过执行法院裁定，使得挂

牌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，由孔德菁变更为嘉兴光炫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二、 变更后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合伙企业填写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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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 
嘉兴光炫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潘悦然 

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执行事务合伙人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

惩戒对象 
否 

设立日期 2014年 6月 10日 

实缴出资 15,000,000 

住所 
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

号基金小镇 2号楼 108室-87 

邮编 314000 

所属行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

主要业务 实业投资、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307380968T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不适用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

 

 

三、 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1、第一大股东变更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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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3月 10日，嘉兴光炫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通过执

行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编号为（2018）浙 01执 24号之八《执

行裁定书》，将孔德菁所持有的 9,166,000股划转至名下 

 

2、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此前的第一大股东孔德菁先生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，因此本次

第一大股东变更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影响。 

 

四、 其他事项 

（一） 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

文件 
否 

公司已与股东嘉兴光炫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嘉兴光

炫”） 取得联系，嘉兴光

炫表示并非故意违反相关

规定，系法院强制执行时

未提前告知时间，本次事

件突然，相关披露文件需

要时间准备。公司将督促

嘉兴光炫按相关规定补充

披露相关收购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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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

动 
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

文件 
是 

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

3 月 12日在全国股转系统

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

的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

（公告编号： 2020-012） 

 

 

（二）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

部门批准 
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 

（三） 限售情况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 18 条：按照本办法进

行公众公司收购后，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，

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，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公司第一大股东嘉兴光炫所持有的本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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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,166,000 股股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限售登记，股

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。 

 

（四） 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

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

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

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 嘉兴光炫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 

2、 嘉兴光炫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（复印件） 

3、 《执行裁定书》（2018）浙 01执 24号之八 

 

 

 

 

厦门易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3月 12日 

  


